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
Yangtz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6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由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作出。

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首次公開發行A股股票招股意向書附
錄－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2016年 12月 31日及 201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財務報
表》、《首次公開發行A股股票招股意向書附錄－2017年 12月 31日內部控制審核報
告》以及《首次公開發行A股股票招股意向書附錄－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2016年
12月 31日及 201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非經常性損益明細表的專項報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

Yangtz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董事長
馬杰

中國武漢，二零一八年七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莊丹及范‧德意；非執行董事馬杰、姚井明、菲利普‧范希

爾、皮埃爾‧法奇尼、熊向峰及鄭慧麗；獨立非執行董事魏偉峰、葉錫安、李平及李卓。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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